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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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西 重 工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BEIJINGWEST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9） 

 

 

完成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股份之 

主要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之公

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出售事項。另

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有關批准出售事項而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公佈，該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據此，根據該協議條款，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完成。 

 

 

承董事會命 

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蔣運安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蔣運安先生（主席）、陳舟平先生（董事總經理）、 

李少峰先生（執行董事）、Thomas P Gold 先生（執行董事）、張耀春先生（非執行董

事）、譚競正先生（獨立非執行董事）、梁繼昌先生（獨立非執行董事）及 

葉健民先生（獨立非執行董事）組成。 

 


